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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候用校長 張育旗
電話：(03)3322101~7419
電子信箱：baggio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信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8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200425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八 (376735100E_1120042560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有關「112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觀摩及表揚遴薦實

施 計畫」一案，請貴校踴躍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1年4月8日桃教小字第11100285051號函、教育

部112年4月20日臺教學（二）字第1122801967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遴薦對象為111年度積極推動品德教育且具特色之公

私 立各級學校（曾接受本獎項表揚之學校，3年內不得薦 

送）。

三、為鼓勵各校推動品德教育並積極提報參選以為本市爭取榮

譽 ，本案獎勵方式如下：

(一)本局補助本案參選學校推動品德教育所需經費，以豐富

品 德教育教學活動內容：

１、報名初選學校，每校補助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萬元。

２、通過本市初選薦送至教育部參選之學校，每校補助2

萬 元。

３、通過教育部複選榮獲為品德教育特色學校，每校補助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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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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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萬元。

(二)本局同意通過本市初選薦送至教育部參選之學校承辦人

核 予獎狀1紙3名；通過教育部複選為品德教育特色學校

之學校承辦人核予嘉獎1次3名。

(三)有關本案補助經費及敘獎等相關事宜，將俟本案初選、

複 選結果公告後，另案函知各獲選學校。

四、請有意願報名參與之學校於112年6月2日（星期五）前，

檢 具用印後「112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薦送資料

表」正 本一式2份（詳見實施計畫附件3）；併附簡述學校

品德教育 推行概況簡報檔、授權書（詳見實施計畫附件

4）、3分鐘之 品德教育推動特色簡介影音檔及前開資料之

電子檔之光碟各 1份，逕送石門國小學務處（地址：

325006桃園市龍潭區文 化路188號 ）彙辦，請於送件封面

上註明「112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觀摩及表揚遴薦送

件」。

五、為協助通過本市初選之各校彙編薦送資料之效能，本局將

辦 理諮詢會議，以指導學校修改薦送資料表，俾以提升薦

送品 質。有關旨案諮詢會議相關事宜，將另案通知通過本

市初選 學校與會。

六、另查本局111年4月8日桃教小字第11100285051號函示說明

六 略以，獲得111學年度「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品

德教 育推廣與深耕學校」計畫經費的學校，倘符合教育部

品德教 育特色學校之表揚對象者，務必送件參選本市

「112年教育 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觀摩及表揚遴薦」初審

實施計畫。

44

8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七、旨揭實施計畫電子檔請至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網

頁「公開資訊及下載專區」之「資料下載」項下下載運用

（網址：https://depart.moe.edu.tw/ED2800/News.aspx?

n=4DEB1751B213CAA3&sms=2B7F1AE4AC63A181）。

八、檢附「112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觀摩及表揚連薦實施

計畫」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、本市各市立高中(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
各私立高中職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
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高級中等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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